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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宁 市 人 民 政 府
济政字〔2018〕131 号

济宁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济宁市市属国有企业改制清算工作

总体方案的通知

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企业：

现将《济宁市市属国有企业改制清算工作总体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 12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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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市属国有企业改制清算工作
总 体 方 案

根据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十条意见》

（鲁发〔2017〕17 号），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加快推动国有企业

改革的十二条实施意见》（济发〔2017〕21 号）和市政府《关于

印发推进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济政

字〔2018〕44 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及改

制清算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（济政字〔2018〕78 号）等精神，为深

入推动市属国有企业改革，加快处置市属资不抵债、停产停业等

困难企业及“僵尸企业”，妥善安置职工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

进一步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，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，在

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调查核实的基础上，结合主管部门

初步意见和企业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改制清算必要性

市属资不抵债、停产停业企业及“僵尸企业”共计 71 户，

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，资产总额 7.93 亿元，负债总额 14.35 亿

元，所有者权益-6.42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 180.95%。在册职工 3308

人，企业资产主要是房产和土地，其中房产面积 193631 平方米，

土地 939 亩。企业债权主要是银行借款和职工债权，其中资产抵

押借款 3.93 亿元，职工债权 10.42 亿元。71 户企业中有 25 户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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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维持生产经营或停产对外租赁经营，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0.49

亿元，实现利润总额-0.45 亿元。

（一）实施改制清算有利于加快推动国企改革。党的十八届

三中全会以来，我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较好成效，但企业体

制机制不活、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优、发展质量效益不高、国有

资产经营责任落实不力等问题依然突出。特别是拟改制清算企业

多数成立于计划经济时代，承担着过多的社会责任，产品单一结

构老化、资产质量较差、历史负担沉重、严重资不抵债、企业经

营举步维艰，已逐步被市场淘汰或濒临淘汰。按照省委、省政府

《关于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十条意见》“2020 年年底前，全

省国有企业处置‘僵尸企业’、劣势中小国有企业优化整合和改

制退出任务基本完成”的要求，加快实施改制清算有利于加快推

动这类国有企业的改革，妥善安置企业职工，尽早解决企业历史

遗留问题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（二）实施改制清算有利于国有资本优化配置。中共中央、

国务院《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22

号）指出：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，坚持

以市场为导向、以企业为主体，有进有退、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优

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，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，清理退出

一批、重组整合一批、创新发展一批国有企业。建立健全优胜劣

汰市场化退出机制，充分发挥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等的作用，

解决好职工安置问题，切实保障退出企业依法实现关闭或破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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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，淘汰落后产能。拟实施改制清算企业多

数没有资产，少数企业有少量资产，基本都已闲置或对外租赁经

营，属低效无效资产，不能充分发挥国有资本运营效率，通过实

施改制清算退出市场，可以盘活企业现有资产，提高国有资本运

营效率，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。

（三）实施改制清算有利于优先保障职工合法权益。实施改

制清算企业由于历史原因，人员负担沉重，欠缴社会保险及滞纳

金、欠发职工工资等职工债权数额较大，由于多年未能解决，职

工债权越来越大，造成职工思想情绪极不稳定，成为严重影响社

会稳定的潜在因素。只有尽快实施改制清算，企业资产尽早变现

收益，依法优先安置职工，确保职工合法权益最大化，避免职工

合法权益受损，彻底解决职工问题，稳定职工思想情绪，维护社

会和谐稳定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依法依规实施。根据《企业国有资产法》《公司

法》《破产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严格按照企业改

制清算内部决策、审批、国有资产处置、职工安置等法定程序，

依法操作、规范进行，积极推进、稳步实施，依法维护企业出资

人、债权人、职工等各方权益。

（二）坚持职工利益最大化。始终坚持保护职工合法权益，

依法制定职工安置方案并按程序召开职工（代表）大会进行审议，

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实现职工合法权益最大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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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坚持整体协同推进。市统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领

导企业改制清算总体工作，按照“谁出资、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

工作原则，有关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本部门所属国有企业

的改制清算工作。

（四）坚持社会和谐稳定。积极稳妥实施改制清算，确保改

革期间企业平稳有序。企业主管部门要履行党的建设、生产经营、

安全环保、信访维稳等管理职能，加强有关法律政策宣传，做深

做细思想政治工作，深入、及时、依法化解改制清算中的矛盾与

问题。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，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做

好改制清算期间信访维稳工作，妥善处理改革、发展、稳定关系，

确保职工、企业和社会稳定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研究提出企业改革方式。2019 年 1 月底前，各企业主

管部门根据所属企业实际和职工意愿，逐户企业研究提出具体改

革方式（包括改制退出、清算注销或破产关闭）。

（二）研究确定企业改革意见。2019 年 2 月底前，市统一监

管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研究确定各企业主管部门研究提出的企业

具体改革方式。

（三）研究制定改革方案。2019 年 3 月底前，各企业主管部

门依据市统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的改革方式，研究制订

企业改革方案（包括改制方案、清算方案或破产预案）和职工安

置方案，依法履行企业内部决策、审议程序后，由企业主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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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市政府研究同意后实施。

（四）依法实施改制清算。2019 年 12 月底前，按照市政府

研究确定的改革方案，由市国资委牵头，各企业主管部门具体实

施，依法依规，积极稳妥推进所属企业改制退出、清算注销或破

产关闭。

四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市属国有企业改制清算工作联席

会议制度，联席会议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为召集人。市国资委、

市信访局、市中级法院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公安

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城乡

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城市管理局、市林业局、市商务

局、市体育局、市工商局、市法制办、市粮食局、市中小企业局、

市港航局、市渔业局、市金融办、市农机局、市生化办、市轻纺

办、市物资集团、市商业集团等部门为成员单位。

联席会议在市统一监管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统筹推进企业

改制清算总体工作，随时组织工作涉及到的成员单位召开专题会

议研究解决相关问题，加快推动改制清算进程。联席会议办公室

设在市国资委，由市国资委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。联席会议

各成员单位应明确 1 名分管领导和 1 名联络员，负责日常联络工

作及处理相关事宜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分工。按照“谁出资、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

原则，建立上下联动、职责清晰、分工负责的工作体系，认真抓



- 7 -

好工作落实。市国资委负责做好市属国有企业改制清算工作的指

导协调。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企业土地收储处置。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负责制订改制清算企业职工安置办法，指导监督职工安

置。市城乡规划局、市工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依据现有放管服改

革要求，提高行政审批效率。有关企业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本

部门所属国有企业的改制清算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检查。市政府将市属国有企业改制清算工作

列入督查范围，及时调度通报工作进度，并对工作责任落实情况

进行跟踪督导检查。

（四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不得隐瞒资产，

不得抽逃、隐匿资金，不得擅自划转、转移、出卖资产，不得突

击花钱、私分财务，不得突击进人、突击提拔。对违反上述规定

的，一经查实，严肃追究有关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主要负责人、

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（五）加大政策支持。确需支持的职工安置费用依法定程序

批准后，通过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给予必要支持。市属企业处

置“僵尸企业”涉及使用的国有划拨土地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划

拨政策依法处置，退出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优先用于安置

职工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参照本方案制定本级国有企业改制清算工作

方案，确保 2019 年年底前完成市、县国有企业改制清算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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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市检察院，济宁军分区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22 日印发


